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卫生健康项目

中央直达资金省级配套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梁河县大厂乡中心卫生院、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卫生院、梁河县曩宋中心卫生院、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卫生健康项目中央直达资金省级配套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4〕9号）文件精神，现下达你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药物制度综合改革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省级补助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收入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综合改革省级补助资金收入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卫生健康支出”相关科目，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详见附件，计划生育项目省级补助资金收入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根据该项目要求和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二、请各县市财政、卫生健康部门结合本地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并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项目代码为10000019Z195110010005；基本药物制度综合改革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 10000013Z135080009027；计划生育项目资金，项目代码为10000014Z145110010014，圴为中央项目的省级配套资金，各县市财政部门在下达直达资金预算指标时，项目名称应与上级财政部门预算指标发文中的有关项目保持一致，并准确标注直达资金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

四、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落实资金管理责

任，按照省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资金用途。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对相关工作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五、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4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配套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

标表

3.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省级补助资金绩效

目标表

4.2024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4年1月12日

附件1：

2024年卫生健康项目省级配套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基本公卫12项（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基本药物（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计划生育
（2100799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
	下达资金合计

	
	2024年公卫下拨经费人数
	金额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733
	145394
	19894
	
	165288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25365
	240312
	89524
	
	329836

	勐养镇卫生院
	15458
	192674
	54708
	
	247382

	平山乡卫生院
	11702
	217118
	47248
	
	264366

	小厂乡卫生院
	7189
	81830
	29842
	
	111672

	大厂乡中心卫生院
	5959
	112262
	37302
	
	149564

	九保乡卫生院
	12323
	150270
	47248
	
	197518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16319
	204674
	57196
	
	261870

	河西乡卫生院
	13752
	205466
	87038
	
	292504

	县卫健局
	
	
	
	810000
	810000

	合  计
	138800
	1550000
	470000
	810000
	2830000


	附件2
	
	
	
	
	
	

	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市财政部门
	县、市财政局
	县、市级主管部门
	县、市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2.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为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服务，将0－6岁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原发性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列为重点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90%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90%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0%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0%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74%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90%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80%

	
	
	质量指标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
	≥64%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64%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64%

	
	
	
	65岁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64%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附件3
	
	
	
	
	
	
	
	

	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省级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市财政部门
	县、市财政局
	县、市级主管部门
	县、市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目标1：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社会效益指标
	覆盖乡村医生人数（人）
	≥16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
	≥9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乡村医生满意度
	≥85%


	附件4
	
	
	
	
	
	
	
	
	

	2024年计划生育转移支付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省级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市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市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年度目标
	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与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特殊困难，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产生活状况，引导和帮助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
	15

	
	
	
	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
	64

	
	
	
	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二级三级人数
	2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
	482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100%

	
	
	时效指标
	资金发放到位率
	100%

	
	
	成本指标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460元/人/月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590元/人/月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
	一级520元/人/月
二级390元/人/月
三级260元/人/月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发放标准
	独子960元/人/年
独女1080元/人/年
独子女死亡1200元/人/年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资助标准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额资助，其它对象每人每年按18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城乡部分独生子女全程教育奖学金奖励补助标准
	小学生每人每学年奖励16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年奖励260元；考取高中阶段学校的，一次性发放奖学金1000元；考取国民教育全日制大学专科的，一次性发放1200元；考取国民教育全日制本科的，一次性发放2000元。

	
	
	
	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
	5000元/户；离婚的单亲家庭2500元/人；丧偶的单亲家庭5000元/人。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高

	
	
	
	社会稳定水平
	逐步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扶助对象满意度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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